                高雄市原住民婚姻狀況統計分析

1、 前言

高雄市人口數由87年底146萬2,302人至96年底152萬20,555人，增加5萬8,253人，增加比率僅為3.98%，然其中屬原住民人口數由87年6,524人至96年底人口數10,576人增加4,052人，增加比率為62%，顯見原住民人口數逐年在增加，比一般市民在比率上增加很多，早期官方統計資料係將原住民之統計資料涵蓋於整體國民統計中並未加以區分致無法顯現都市原住民生活之真實狀況，近兩年來才有年齡別之區分，原住民仍保有其傳統並力求傳承其文化，由於長久以來地處山海偏遠地區之部落，教育程度較低，一旦由原鄉到高雄設籍，難免無法適應城市競爭性生活而為較弱勢之族群，然同為高雄市民在都市中共同奮鬥發展，為高雄市注入一股多元文化及活力，政府自應加以重視，為此本篇乃針對95年及96年，將高雄市民區分為原住民與一般民眾，兩者之婚姻狀況並以人口年齡結構為基礎區分依人口數、未婚、離婚、有偶、喪偶數之比率加以分析比較，由於僅兩年比較尚無法真實顯示其趨勢，然以此角度來分析仍可瞭解目前本市原住民年齡結構、生活狀況情形並作為政府施政參考。
2、 95年現況研析
（一）依目前人口年齡結構分析，截至95年底全市人口151萬4,706人，其中原住民人數為10,086人，則一般民眾為1,504,620人，原住民人口數未滿15歲比率為28%，一般市民為17%，顯見原住民幼兒學童在比率上較一般民眾多，而原住民年齡自40歲以後，人口比率逐年減少，至59歲止人數由7 %降為4 %，60歲以.後人口數僅剩363人，比率為4%，較一般市民60歲以後仍有18萬7,541人，比率為11%，顯示現狀在年齡結構上原住民幼兒學童居多而老年人口較少（圖表一）。
（二）依未婚年齡分析，95年底全市未婚人數為712,774人，其中原住民人數為5,482人一般市民為707,292人，未婚人數比率中原住民未滿15歲比率為51%，15歲以上未滿19歲者比率為16%，共計未成年者人數佔原住民未婚所有人數為67%，而一般民眾未滿15歲比率為37%，未滿 19歲比率為14%共計未成年者比率51%，未成年者應為當然未婚年齡，原住民未成年者比率較高說明現狀幼兒及學童須依靠家庭父母扶養者比一般民眾為高。20歲以後原住民未婚比率逐年減少，其中30歲至34歲未婚比率為5%，一般民眾未婚比率仍有8%，說明此一期間原住民已婚者較多，在比率上一般民眾晚婚者居多。。又探討分析95年底人口數為10,086人扣除未婚人數5,482人則已婚人數當為4,604人究竟須扶養多少未成年人口，就資料來源未婚人數中未滿15歲者有2,817人占51%，未滿19歲者有869人佔16%，亦即未成年人數有3,686人比率為67%，占已婚人數4,604人比率80%，亦可說明原住民家庭未成年幼兒學童需受扶養者仍多（圖表二）。
（三）依有偶人數分析，95年底全市有偶人數為642,743人，其中原住民人數為3,469人，一般民眾為639,274人，有偶人數之分析比較，在39歲以前原住民有偶人數比率為50%而一般民眾為28%，現狀說明了上述一般民眾較晚婚。而其中原住民有偶年齡比率較多集中在30歲至39歲之間，39歲以後有人數逐漸減少，至50歲以後有偶人數僅為856人比率為25%，比較一般民眾比率尚有44% 為低，此與一般民眾較晚婚有關，亦與原住民較早喪偶或離婚有關，喪偶原因或因意外病困死亡或離婚而使50歲以後有偶人數減少。（圖表三）。
（四）依離婚人數分析95年底全市離婚人數為92,130人，其中原住民人數為804人，一般市民為91,326人，離婚人數之分析比較，在15-39歲間原住民離婚人數為326人，佔離婚人數804人中比率為41%，而一般市民離婚人數26,861人比率為30%，說明了在39歲以前原住民離婚人數比率仍比一般民眾為高，此與一般民眾較晚婚有關而原住民離婚人數若多而小孩學童多，將造成單親家庭多，若經濟上弱勢將使孩童無法完成學業。另40歲至54歲間離婚亦多，其比率原住民為47%，一般民眾為52%，大致相差不多，說明此年齡層離婚比率為最高，此後二者隨年歲高而逐漸減少（圖表四）
（五）依喪偶人數分析，95年底全市喪偶人數為67,059人，其中原住民人數為331人，一般市民為66,728人，喪偶人數之分析比較，在59歲以前，原住民喪偶人數為227人佔當年喪偶人數331人比率為69 %，其中以50-59間占40%為最高，而此其間一般市民則喪偶18,871人佔當年喪偶66,728人其比率為28%，說明了自59歲以前原住民或因離婚或因意外病困死亡而喪偶較一般民眾為高，尤其是50歲至59歲間喪偶人數在比率上，二者差異較大值得探討其中原因。（圖表五）。

三、96年現況分析

（一）依人口年齡結構分析，截至96年底全市人口152萬0,555人，其中原住民人數為10,576人，一般民眾為1,509,979人，原住民人口數未滿15歲比率仍為28%，一般市民仍為17%，顯見原住民未滿15歲之幼兒學童較一般民眾為多，15歲至19歲未成年學童有916人比率為9%，一般民眾有101,124人比率7%，合計未滿20歲之比率為37%一般民眾則為24%，顯見現有原住民幼兒學童在原住民人口結構上比率為大，而原住民年齡自40歲以後人口逐年減少，至59歲止人數由7 %降為4 %，60歲以後人口數僅剩423人佔總人口數比率4%較一般民眾60歲以後仍有19萬4,978人佔比率12%為低，顯示現有人口結構上原住民幼兒學童未滿20歲以上比率高於一般民眾而60歲以後人口數少於一般民眾，其代表意義可能一般民眾較晚婚有關而原住民60歲以上人口比率較少或因意外或病困死亡亦有可能，而未成年之原住民幼兒學童比率高如加上經濟弱勢其所代表之意義可能在求學教育上無法完成大學程度者多而成為弱勢族群原因之ㄧ（圖表六）。

（二）依未婚年齡分析，96年底全市未婚人數為711,275人，其中原住民人數為5,762人一般民眾為705,513人，未婚人數中原住民未滿15歲年齡有2,938人比率仍為51%，而一般民眾則為36%，說明原住民學童幼兒比率仍較一般民眾為高，又15歲至19歲之未成年原住民人數為904人比率為16%，一般民眾比率為14%，合計在未婚人口結構上原住民未成年之幼兒學童比率為67%一般民眾為50%，原住民未成年之幼兒學童多，其相對代表之意義為已婚者所需負擔扶養之幼兒學童學費及生活費用多，又20歲以上未婚年齡集中於20歲至29歲間比率為23%一般民眾為30%，30歲以上原住民未婚比率為9%一般民眾為19%，說明了30歲以上一般民眾未婚著較原住民為多，30歲至34歲原住民未婚人數比率減少相對說明此一期間結婚年齡較高，一般民眾者晚婚較多。（圖表七）。

（三）依有偶人數分析，96年底全市有偶人數為643,829人，其中原住民人數為3,590人，一般民眾為640,239人，有偶人數之分析比較以年滿50歲起點，自50歲以後原住民有偶人數逐年減少僅為909人佔有偶人數比率為25%，而一般民眾有偶人數為292,969人，比率為47%，說明現狀居住人口結構50歲以後原住民又偶人數減少，或因病困死亡喪偶或離婚使得有偶人數比一般民眾為少亦有可能一般民眾晚婚多因而離婚喪偶者少有關（圖表八）。

（四）依離婚人數分析96年底全市離婚人數為96,529人，其中原住民人數為875人，一般民眾為95,654人，離婚人數之分析比較，在15-39歲間原住民離婚人數為337人，佔離婚人數875人中比率為38%，而一般民眾離婚人數26,744人比率為28%，說明了39歲以前原住民離婚人數仍比一般民眾為高，另40歲至54歲間離婚比率原住民為50%一般民眾為52%，差異不大但比率皆高說明此年齡層離婚比率為最高，離婚率高也代表單身家庭比率高，單身撫養小孩之家庭多，自55歲後即逐漸減少（圖表九）

（五）依喪偶人數分析，96年底全市喪偶人數為68,922人，其中原住民人數為349人一般民眾為68,573人比95年底為高，經分析比較，在59歲以前，原住民喪偶人數為229人佔當年喪偶人數349人比率為64 %一般民眾為26%，而其中50歲至59歲間喪偶占39%比較一般民眾比率為19%為高，其意義說明此期間係原住民喪偶最多之年齡層，或因離婚、意外貧困死亡使其喪偶比率比一般民眾為高，喪偶高造成孤獨老人問題及單親家庭幼兒扶養及教育問題很多值得重視（圖表十）。
四、結論與建議

     比較上述二年度年齡人口結構比率顯示（1）在人口數方面，截至96年底目前居住於高雄市之原住民人口計有10,756人，已超過一萬人以上，其中未滿15歲以上者計有2,938人比率為28%，15歲至19歲人數為916人比率9%，合計未滿20歲之未成年學童及幼兒共有3854人比率為37%，原住民人口結構現狀為說明原住民中幼兒學童居多數，而60歲以後人口數423人比率4%，說明老年人口少，又30歲至59歲人數為4367人扣除此期間未婚者573人計有3,794人，如以結婚平均年齡30歲而言，目前未成年之幼兒學童人數為3,854人，則平均每一家庭至少有一人以上小孩需須扶養，若再除去離婚喪偶人數，則幼兒學童將為單親家庭，若家庭經濟生活弱勢則政府對原住民幼兒學童仍應需多加照顧，觀之於一般高雄民眾20歲以下未成年之幼兒學童比率為24%而60歲以上人口數仍有12%而言，原住民家庭經濟需負擔幼兒學童教育者仍多。（2）未婚年齡在29歲以前比率為90%（含未成年之幼兒學童）比一般民眾比率80%為高，其中未成年之學童及幼兒比率為67%，一般民眾為50%，30歲至34歲間未婚比率較少，相對說明此年齡層結婚者較多，然而原住民幼兒學童在比率上高需負擔養育責任之幼兒學童生活費比率亦高，其家庭經濟生活須能自足，而一般民眾晚婚居多。（3）有偶人口數比較，96年底原住民有偶人數計3,590人其中年齡49歲以前人數為2,681人比率約為75%，而50歲以後比率為約25%，說明50歲以上喪偶或離婚者者多，若養育小孩則成為單親家庭多，而ㄧ般民眾49歲以前有偶者比率為54 %，50歲以上仍有46%，二者比較顯見原住民家庭有偶比率集中在49歲以前，50歲以後有偶人數或因離婚或喪偶逐漸減少。（4）96年底原住民離婚人口數計875人，其中54歲以前離婚人數為772人比率為88%，仍比一般民眾為80%為高，因離婚使得55歲以後可能成為孤獨老人，又比較二者其中離婚率較高之年齡層為40歲至49歲間，亦合於證明上述50歲以上有偶者少，而離婚後幼兒成為單親家庭仍須扶養者多（5）喪偶人口數分析較，原住民年齡在59歲以前喪偶人口數229人比率為66%，一般民眾則為約為26%，二者差異較大值得另行深入探討，此固與一般民眾較晚婚有關，但與原住民因經濟生活較弱勢，因病困而離婚喪偶或發生意外死亡者使亦有相關。

     綜上觀之二者現況人口結構，原住民人口數結構明顯未成年之幼兒學童比率上居多數，而喪偶較多之年齡層在50歲至59歲間，則因喪偶所遺留之未成年幼兒學童亦多，若家庭困頓則能完成大學四年教育者可能較少，處於目前知識經濟時代，政府仍應多重視並加扶植其家庭生活經濟，使能成長茁壯並為高雄注入一股新生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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